关于下达2026年第二批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方向）的公示

根据《昆明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第二批）的通知》（昆财农〔2026〕52号）、《昆明市民宗委关于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第二批）的通知》、“昆明市2026年第二批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方向）分配表”“昆明市2026年第二批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方向）支持项目表”文件要求，2026年下达至安宁的第二批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方向）为110万元，包括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十百千万示范引领”工程示范村1个。经街道推荐报送、实地查看、各部门综合论证、安宁市2026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拟入库项目审核工作专题会同意后，昆明市民宗委明确了示范村项目。经2026年市委统战部第10次部务会研究同意后，将此资金分配至“安宁市温泉街道龙山高原农特产品种植及烹饪体验中心（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下达资金1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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